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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法律修正

 107年6月13日華總一義字第
10700064031號總統令公布
強制執行法修正第122條



修
法
前

第1項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、社會救助或補助，不
得為強制執行。

第2項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，
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得
為強制執行

修
法
後

♦新增第3項至第5項規定，明定第2項「債務人及其共
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」之認定標準：

第3項：債務人生活所必需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
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計算其數額，並
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。

第4項：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，準用前項計算基準，
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。

第5項：執行法院斟酌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，認
有失公平者，不受前3項規定之限制。但應酌留債務人及
其扶養之共同生活親屬生活費用。

強制執行法第122條



司法院因應修法所採取之措施

◇修正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5點

◇修正法院書狀參考範例

◇本院107年6月14日院台廳民二字第1070016748號函
增修民事執行文書格式例稿

◇107年8月2日舉辦「強制執行法第122條實務運作」
研商會議

◇107年8月9日委請法官學院舉辦「強制執行法第122
條實務運作-法院如何決定扣薪金額座談會」，對
外界說明法院實務運作情形



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5點

◇配合新修正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至第5項增訂債務人
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認定標準，刪除原規定
第3款。

◇修正原規定第4款，並配合第3款之刪除，移列為第3款：

►債務人應領之薪資、津貼或其他性質類似之收入

►得依本法第122條第3項規定酌留債務人生活所必需後，
發扣押命令扣押之

►除酌留債務人及其他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外，
得發收取命令、移轉命令或支付轉給命令為換價之執行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7.6.13修正前條文執行扣薪流程圖 

扣薪命令 

§115-1Ⅰ 

薪資移轉命令、收取

命令、支付轉給命令 

§115-1Ⅱ、§115Ⅱ 

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

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

§122Ⅱ 

扣押薪資金額：債務人每月

得支領之各項薪資債權三

分之一（酌留三分之二） 

執行實務之權宜扣押 

債務人異議

酌留比例過

低，無法維

持基本生活

者 

§122Ⅱ、修

正前強注 §

65○3 、○4  

酌留債務人及其他共

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

必需數額，變更扣押

（移轉、收取、轉給）

薪資比例（金額），或

駁回扣薪執行之聲請

（逕撤銷執行命令） 

§13Ⅰ 

駁回異議 

§12Ⅱ 

有理由 

無理由 

無
聲
明
異
議 

債權人異議

酌留比例過

高者 

§122Ⅱ 

有理由 

無理由 

第三人接受

命令 10 日內

聲明異議無

此員工、離職

者 

§119Ⅰ 

債權人如認聲明不實，得於受

通知後 10 日內向管轄法院起

訴，並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

明，俟確定後辦理（§120Ⅱ）。

否則，執行法院得依第三人聲

請撤銷所發執行命令（§120Ⅲ） 

有
異
議 

有
異
議 

視訴訟結果 

異議不停止執行 

如
對
執
行
處
分
不
服
，
仍
需
以
裁
定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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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(107.6.13修正後)條文執行扣薪流程圖 

扣薪命令 

§115-1Ⅰ 

薪資移轉命令、收取

命令、支付轉給命令 

§115-1Ⅱ、§115Ⅱ 

先酌留債務人

生活所必需 

§122Ⅱ、強注§

65○3 前段 

扣押薪資金額：酌留以最

近 1 年衛生福利部或直

轄市政府所公告實際生

活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

生活費 1.2倍後之餘額 

§122Ⅲ 

債務人異議

尚有其他受

扶養人、有

失公平者 

§122Ⅳ、Ⅴ 

酌留債務人及其他共同

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、

或衡量公平之處，變更扣

押（移轉、收取、轉給）

薪資金額，或駁回扣薪執

行之聲請（逕撤銷執行命

令） 

§13Ⅰ、強注§65○3後段 

駁回異議 

§12Ⅱ 

有理由 

無理由 

無
聲
明
異
議 

債權人異議

有 其 他 財

產、有失公

平者 

§122Ⅲ、Ⅴ 

有理由 

無理由 

第三人接受

命令 10 日內

聲明異議無

此員工、離職

或薪資未逾

酌留生活所

必需數額者 

§119Ⅰ 

債權人如認聲明不實，得於受

通知後 10 日內向管轄法院起

訴，並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

明，俟確定後辦理（§120Ⅱ）。

否則，執行法院得依第三人聲

請撤銷所發執行命令（§120Ⅲ） 

可處分所得 

異議不停止執行 

視訴訟結果 

如
對
執
行
處
分
不
服
，
仍
需
以
裁
定
為
之 



報告完畢謝謝聆聽！


